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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5001臺東市中山路276號

承辦人：技士 吳俊君

電話：343209

傳真：334518

電子信箱：g1023@tait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東縣達仁鄉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月10日

發文字號：府農漁字第1110005969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（防檢局函送警示來文及附件.pdf） (376540000A_1110005969_ATTACH1.

pdf)

主旨：有關中國大陸海關總署110年12月30日發布加強臺灣輸陸

活魚檢驗檢疫警示通報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111年1月7日漁四字第

1111346054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通報事項係針對近日我國輸陸石斑魚遭陸方驗出藥物

殘留不符陸方規定，所發布之強化措施，除暫停受理我方

兩家檢出禁用藥劑之養殖場活魚報關外，並對我國其他養

殖企業輸陸活魚加強檢驗檢疫，且該警示通報在解除前一

直有效。

三、請轉知所轄養殖漁民落實養殖生產管理，並確實遵守「動

物用藥品使用準則」相關規定。

正本：臺東縣長濱鄉公所、臺東縣成功鎮公所、臺東縣東河鄉公所、臺東縣臺東市公

所、臺東縣太麻里鄉公所、臺東縣大武鄉公所、臺東縣達仁鄉公所
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110000504

■■■■■■農觀課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1/01/10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
